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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宏达矿业 证券代码：600532� � � � � � �公告编号：2018-065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三）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8年10月31日上午10时00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00-1800号金控广场T1楼21层以通讯方式召开并进行了表决。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俞倪荣先生召集并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研究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为全资曾孙公司融资事项追加担保的议案；

●2017年8月，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周转需要，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全资曾孙公司临淄宏达与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租赁” ）签订

了总金额为15,000万元的《融资租赁合同》，根据约定，公司为临淄宏达上述融资租赁业

务提供合计金额为1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钧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钧晟” ）及其下

属子公司上海邦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邦格” ） 分别拟与国金租赁签订

《保证合同》，根据《保证合同》约定，上海钧晟及上海邦格为临淄宏达上述融资事项提连

带责任保证；同时临淄宏达拟与国金租赁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临淄宏达以其持有的山东

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鼎矿业” ）30%的股权为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质押担

保。 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临淄宏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688.01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上海

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二）关于公司为全资曾孙公司提供延期担保的议案。

2014年7月， 公司全资曾孙公司东平宏达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民生租赁” ）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融资额度为人民币20,000

万元，期限4年。 同时，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民生租赁签订

《保证合同》，为东平宏达的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日，东平宏达与民生租赁拟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

议》），约定将融资租赁期限延期至2021年11月。 同时，公司与民生租赁拟签订《保证合

同》，约定为东平宏达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期限延期至承租人履行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东平宏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429.99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上海

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三、上网公告及附件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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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曾孙公司融资事项追加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淄博市临淄宏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淄宏达” ）

●2017年8月，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周转需要，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全资曾孙公司临淄宏达与上海国金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租赁” ）签订

了总金额为15,000万元的《融资租赁合同》，根据约定，公司为临淄宏达上述融资租赁业

务提供合计金额为1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钧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钧晟” ）及其

下属子公司上海邦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邦格” ）分别与国金租赁签订了

《保证合同》，根据《保证合同》约定，上海钧晟及上海邦格为临淄宏达上述融资事项提连

带责任保证，同时临淄宏达与国金租赁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临淄宏达以其持有的山东

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鼎矿业” ）30%的股权为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质押担

保。 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临淄宏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688.01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17年7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临淄宏达与国金租赁签订了总金额为15,000万元

的《融资租赁合同》，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公司为临淄宏达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合计金额为1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钧晟及其下属子公司上海邦格分别与国金租赁签订了《保

证合同》，根据《保证合同》约定，上海钧晟及上海邦格为临淄宏达上述融资事项提连带责

任保证，同时临淄宏达与国金租赁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临淄宏达以其持有金鼎矿业

30%的股权为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质押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临淄宏达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14,688.01万元。

（二）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18-065号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淄博市临淄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注册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南金村

法定代表人：鲁志军

主要经营范围：铁矿地下开采（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选矿，铁矿石、铁精粉、铜精

粉、钴精粉、废石、金银饰品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7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13,009,675.73 1,530,724,569.49

负债总额 864,522,565.22 904,492,053.75

资产净额 648,487,110.51 626,232,515.74

2017年1月-2017年12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月-2018年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2,208,094.60 97,284,560.90

净利润 48,575,431.92 -22,004,735.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8,772,516.87 -24,355,467.21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人1：上海钧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人2：上海邦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淄博市临淄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截至《保证合同》签订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剩余租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保证期间为自租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次日起两年。

担保范围：保证人的保证范围为债务人在租赁合同、转让合同项下对债权人的所有债

务,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全部租金(包括根据租赁合同不时上调的部分)；首期租金、保证

金、管理费或手续费和期末留购价；迟延履行金；损害赔偿（金）；违约金；债权人为保障或

执行其权益所发生的费用；债务人在租赁合同、转让合同因任何原因提前终止、解除或被认

定无效或无法执行情况下需向债权人承担的任何性质的支付、返还或其他义务；租赁合同、

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其他应由债务人承担的付款义务。

四、《股权质押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截至《股权质押合同》签订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剩余租金

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担保期限：保证期间为自租赁合同生效起至租赁合同项下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两年。

质押担保范围：本合同出质人的质押担保范围为质权人（作为出租人）在全部租赁合

同项下所享有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全部应付租赁款（包括但不限于全部租金、

手续费或各期租赁管理费、名义货价或期末留购价、保险费以及全部应付租赁款根据租赁

合同不时上调的部分）；迟延履行金；损害赔偿；质权人（出租人）为保障或执行其权益所

发生的费用；承租人在租赁合同因任何原因（按租赁合同项下约定的提前还款除外）提前

终止或被认定无效或无法执行情况下需向质权人（出租人）承担的任何性质的支付或其他

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本次上海钧晟、上海邦格为临淄宏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及临淄宏达的质押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临淄宏达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下属公

司对外提供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上海钧晟、上海邦格为临淄宏达

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及临淄宏达的质押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临淄宏达日常生产经营需

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同时公司也依法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我们认为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9,118.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0.46%；上述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公司无

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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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曾孙公司提供延期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东平宏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平宏达” ）

● 2014年7月，公司全资曾孙公司东平宏达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租赁” ）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融资额度为人民币20,000

万元，期限4年。 同时，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民生租赁签订

《保证合同》，为东平宏达的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近日，东平宏达与民生租赁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

协议》），约定将融资租赁期限延期至2021年11月。 同时，公司与民生租赁签订了《保证合

同》，约定为东平宏达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期限延期至承租人履行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东平宏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429.99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4年7月，公司全资曾孙公司东平宏达与民生租赁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融资额

度为人民币20,000万元，期限4年。 同时，公司与民生租赁签订《保证合同》，为东平宏达的

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日，东平宏达与民生租赁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融资租赁期限延长至2021年11

月。 同时，公司与民生租赁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东平宏达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的期限延期至承租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截至目前，公司已实际为东

平宏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429.99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18-065号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山东东平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万元整

注册地点：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彭集街道鲁屯村

法定代表人：侯维才

主要经营范围：铁矿石开采（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铁矿石精选、磨碎及矿石、矿

粉、工矿机械配件购销。金银饰品、贵金属销售及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7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0,849,068.48 683,937,543.38

负债总额 779,123,485.95 787,494,894.02

资产净额 -58,274,417.47 -103,557,350.64

2017年1月-2017年12月

（未经审计）

2018年1月-2018年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56.31 1,736,778.07

净利润 -65,665,553.16 -45,282,933.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6,005,838.61 -44,594,412.94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人：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山东东平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成立之日起至承租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担保范围：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前息、全部租金、

违约金、补偿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

租人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

项。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本次公司对全资曾孙公司东平宏达与民生租赁签订《融资

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事项提供延期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风险处

于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公司对全资曾孙公司东平宏达与

民生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事项提供延期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生产经

营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同时公司也依法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我们认为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我们对此表示认可。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9,118.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0.46%；上述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公司无

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532� � � � � � � � � � �证券简称：宏达矿业 公告编号：2018-068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主要办公地址、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搬迁至新址办公，公司同时对

公司网址及联系方式做相应变更。 公司新办公地址、网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788-1800号金控广场T1楼21层

网址：http://www.hdky600532.com/

投资者咨询电话：021-50342280

传真：021-50342907

以上公司新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欢迎广大投资者来电

来访。

特此公告。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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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接受担保的议案》，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圣医药” ）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垫江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 ）申请了9,500万元借款，公司作为保证人。 因业务

发展需要，长圣医药拟向农商行申请该笔借款展期。

2018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

子公司申请银行借款展期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长圣医药上述银行展

期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具体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

为准，并授权公司或长圣医药经营层在担保额度范围内负责相关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签

署。 同时，公司及代董事长刘维先生为该笔借款作保证担保，均不收取担保费。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6664303309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刘维

5、成立日期：2007年09月29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生组团J分区10-2号地块工业配套生活用房四层

8、注册资本：10,010万元

9、经营范围：票据式经营：易制爆：高锰酸钾、过乙酸、过氧化氢溶液、硝酸、硝酸钾、硝

酸钠、硝酸银、硝酸铅。一般危化品：丙酮、甲苯、硫酸、盐酸、甲基乙基酮、乙酸酐、三氯甲烷、

乙醚、乙醇溶液、乙醇、甲醛溶液、甲醇、次氯酸钠溶液、乙酸、2-疏基乙醇、2-甲基-2-丙

醇、2-丙醇、氨溶液、二甲苯、苯酚、甲酸、吡啶、硼酸、氯化钡、正丁醇、氢氧化钾、氢氧化钠、

亚硝酸钠、乙酸乙酯、硫酸氢钾、戊二醛、松节油、三氯化铝、乙酸铅、环己酮。 （以上经营范

围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事项从事经营）；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

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除疫苗）、中药材、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Ⅱ类Ⅲ类医疗器械（以上经营范围需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

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销售包装材料、消毒剂、日化用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化

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Ⅰ类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及用具（不含需审批或禁止的项目）、

包装装潢印刷品、纸制品、包装制品；收购地产中药材（不含需审批或禁止的项目）；中药材

种植（不含麻醉药品原植物的种植）、中药材加工（不含生产）；药物研发；仓储装卸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医药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普通货运（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

范围内从事经营）；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议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长圣医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指标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截至2018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12,573.80 98,412.94

负债总额 82,085.78 67,975.82

净资产 30,488.02 30,437.12

营业收入 206,449.36 135,811.08

利润总额 4,320.58 3,079.24

净利润 3,630.08 2,618.71

截至2018年9月30日，长圣医药的资产负债率为69%；长圣医药信用等级良好，未发生

贷款逾期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事项尚未与银行正式签订担保合同，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担保

合同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后签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的金额）为38,

710万元，占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为12.37%。 公司提供的

担保均为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者因此导致的潜在诉

讼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能有效改善长圣医药的融资结构，有利于调节长圣医药的融资成本，满足其

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在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

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关对象的主体

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都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且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均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长圣医药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公司本次为长圣医药提供担保不存在不可控的担保风险，长圣医药未提供反

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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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8年10月31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8年10月30日，以电话通知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8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5人，分别

为何凤慈、邓瑞平、杜勇、余建伟、熊海田），公司董事长刘群因被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董事李洪因被有关部门留置未能出席，独立董事季绍良因病未能出席。 董事出席人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 ）及《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为“《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由代董事长刘维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借款展期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

申请展期借款9,500万元。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述银行展期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具体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并授权公司或长圣医

药经营层在担保额度范围内负责相关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签署。 同时，公司及代董事长

刘维先生为该笔借款作保证担保，均不收取担保费。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申请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5）。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有限）位于松江区新桥

镇莘砖公路258号33幢9、10、11层三宗房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8239.6980

【G32018SH1000390】 成都中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60946.64 42359.64

注册资本：24227.28�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投资，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

42359.6500

【G32018SH1000388】 东风李尔汽车座椅有限公司20%股权 92554.00

注册资本：1400.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座椅及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的开发、生产、加工、组装及相关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引进、技术转让；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售后服

务和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自有厂房租赁，代收水电费。

18510.8000

【GR2018SH100091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部分资产 （供

电，铸造部分639项）

详见交易所网站 663.8500

【Q318SH1014864】 上海小雨亭刻字工艺品商社100%产权 35.29 8.95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刻字、打印、名片印刷；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贺卡、

日历、百货、鲜花、盆景；室内装潢；标牌制作、图文设计、横幅锦旗制作、喷绘写

真；附设：门市部，食品流通。

9.0000

【Q318SH1014863】 江苏东兴置业有限公司10%股权 10988.80 10956.80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配件的销售，室内

装饰装潢，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1096.0000

【G32018SH1000387】 上海宝钢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17.4825%股权 152300.00

注册资本：43749.62�万元

经营范围：在新型建材科技专业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再生资源回收、加工、销售；在环保科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建材、化工原料销售；装

卸服务；冶金渣综合利用及采购销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城市矿山综合利用；

工业设备设计、施工、服务；新型材料设备的制造、安装、销售；新型材料及辅料产

品的销售。

26625.8475

G32018SH1000373-0 云南航天神州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370-0 南京东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5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369-0

鑫诚通（天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

让方对标的企业相关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367-0 上饶市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项目名称：孝天养老服务融资项目项目编号：201804240001

孝天养老服务基地项目总投资5.9亿元，总占地面积400亩，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设置床位2500张。项目主要由老年专业护理中心、社区管理中心、孝子园区、老年文化俱乐部、老年公寓区、农业观光生态园组成。2013年，公司项目被列为湖北省

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孝感市政府事关全局的一百个重大工程项目和孝南区100个重点建设项目。 同年，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改革委员会联合行文批准项目用地20公顷。

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张，公司寻求有实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联手经营养老产业，充分发挥企业优势。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1

苏州河畔商业房地产项目（13号线武宁路站约300米）整体转让，项目位于苏州河畔，邻水而立；西临曹家渡商圈，北接我格广场，商业聚集度高；轨交13号线武宁路站直通，与规划轨交14号线共站，交通极为便利。有意者请联系万经理、张经理，电话

021-62657272-324、021-62657272-181。

证券代码：002021� � � � � � � �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18-089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信托受益权转让之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9日与浙江优泽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泽创投” ）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转让协议” ），将公司2016年9月26日与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现变

更为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的信托合同项下的人民币20,000万元信托本金对应

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给优泽创投。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优泽创投需于2018年6月30日前将

信托受益权转让款人民币200,000,000.00元 （大写： 贰亿元整） 以及利息人民币28,

494,444.44元（大写：贰仟捌佰肆拾玖万肆仟肆佰肆拾肆元肆角肆分）支付至公司指定

账户。 详情参见2017年12月20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方正东亚信托

受益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7)。

2018年6月29日，公司收到优泽创投致公司的《关于信托受益权转让款的承诺函》，

并于同时收到优泽创投支付的部分信托受益权转让款人民币700万元；2018年7月31日，

公司收到优泽创投支付的部分信托受益权转让款人民币1,000万元。 2018年8月31日，公

司收到优泽创投支付的部分信托受益权转让款人民币1,000万元。 2018年9月28日，公司

收到优泽创投支付的部分信托受益权转让款人民币1,000万元。 详情参见2018年6月30

日、2018年8月1日、2018年9月1日、2018年9月29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信

托受益权转让之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63)、《关于信托受益权转让之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6)、《关于信托受益权转让之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关

于信托受益权转让之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0)。

2018年10月31日，公司收到优泽创投致公司的《关于信托受益权转让事项的函》，内

容如下：

“根据我司与贵司签署的编号为ZOJE-2017-01《附生效条件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

议》（以下称“原协议” ，该协议已得到贵司董事会和我司内部有效决策通过并生效），我

司应于2018年6月30日前将信托受益权转让款￥200,000,000.00（人民币大写：贰亿元

整）以及利息￥28,494,444.44元付清。 2018年6月29日我司向贵司出具了《关于信托受

益权转让款的承诺函》申请延期付款，故我司应于2018年10月31日前向贵司支付5,000

万元，现就该事项向贵司说明如下：

一、因我司多个项目未如期完成回款计划，导致我司向贵司先前承诺的付款时点及

金额暂无法完成，对此我司深表歉意。

二、目前，我司正与国家农业部下属相关公司落实合作项目，该项目正处于保密期，

因该项目涉及到其他相关事项，我司不便迅速变现其他资产以支付贵司款项，但该项目

将对盘活我司相关资产及扩大现金流具有积极影响，也有利于我司尽快完成信托受益权

转让款的支付。

综合以上因素，我司恳请将原承诺于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的人民币5,000万元顺

延至2018年11月30日，其它付款时点及金额不便。根据我司原承诺，我公司愿承担应付人

民币5,000万元款项每日万分之二点五的违约金。

请贵司充分考虑上述因素，给予理解与支持，早日完成信托受益权转让事项” 。

基于优泽创投的实际情况，本着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原则，公司将视优泽创投的

履行情况行使公司的权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经累计收到优泽创投支付的部分信托受益权转让款人民

币3,700万元。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1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18—6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暨未来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于2018年10月30日接到本公司控

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国长安” ）及其全资境外子公司中

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汇富通” ）通知：自2018年8月2日至2018年10月

29日，中国长安的全资子公司中汇富通合计增持本公司46,852,509股B股股份（以下称

“本次股份增持” ），现将上述股份增持公告如下：

一、增持基本情况

1.增持人：中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长安在香港设立之全资境外子公司。

2.增持目的：中国长安通过中汇富通增持本公司股份的目的是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

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并拟通过增持股份分享收益。

3.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买入方式增持。

4.�增持期间、数量及比例：

2018年8月2日至2018年10月29日期间， 中汇富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46,852,509股B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9756%。

上述增持后，中汇富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4,120,237股B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的3.209%� 。 中国长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17,477,856股，占公司已发

行总股份的44.090%。

5.中国长安及中汇富通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二、增持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份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

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号）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本次股份增持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

申请的条件。

三、 中国长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

四、中国长安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

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五、中国长安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增持计划

中国长安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自2018年8月2日起十二个月内，在遵守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前提下，以不高于8.41港元/股的价格合计增持最多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2%的B股（或政策允许的上限）。

公司将继续关注中国长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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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告(2018-200)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10月30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

2018年11月02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

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

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0580�

20.1611�

27.8617�

14.7000�

10.3905�

12.5122�

9.2282�

13.6994�

8.6823�

5.0597�

10.0572�

10.0849�

拍 卖 公 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2月1日上午10时至

2018年12月2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拍卖，具体

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 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冻结的神雾节能

（证券代号：000820） 股份性质限售股31820462股， 神雾环保

（证券代号：300156）股份性质限售股929415股。

本院已委托太原公共资源拍卖中心有限公司在公告期间承

担上述标的的相关信息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欲了解详情，请

登录淘宝网（www.taobao.com）或太原公共资源拍卖中心官

网(www.tygpai.com)阅读本次拍卖的竞买公告、竞买须知，也

可按下列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特别提醒：标的以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

有意者请亲自看样和调查研究， 并到相关部门查询了解标的的

全面情况，未看样和调查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现状的确认，责

任自负。

太原公共资源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人：18635165002� �史先生 13363449535� �管先生

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50号山西省政务服务中心B座11F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1日

清算注销公告

华融天鸿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 一社会信 用代码 ：

91360700MA35KCKM65）经出资人决议决定进行清算注销，现已组成

清算组进行清算，请本公司债权人于2018年11月26日前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联系人：翁平安、黄凤兰

联系电话：0797-5167989/5167988

联系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兴国路61号总部经济区东座1710室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为股份” 或“发行人” ）于2018年10月31日

（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迈为股份” A

股股票1,3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0,628,044户，有效申购数量为80,157,963,500股，配

号总量为160,315,927个，起始配号为000000000001，截止配号为000160315927。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2179769%，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6,165.99719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18年11月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3楼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18年11月2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

结果。

此外，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申购、 缴款等环节， 并于2018年11月2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56.68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2018年10月31日（T日）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18年11月2日（T+2日）公告的《苏州迈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缴款义务。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日


